
西藏自治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全区统一考试
报考资格审查表

（正面）
报考年份： 报名点学校： 报名号：

考生

本人

信息

姓 名 民族 性别

考生照片

（一寸）

身份证号

通信地址

民族特征
□ 汉族及区外少数民族

□ 藏族及区内少数民族
户籍性质

□ 非农牧民子女

□ 农牧民子女

是否报考内地西藏高中班（校） □ 是 □ 否

户主

信息

户主姓名 民族 与考生关系

考生父亲照片

（一寸）

工作单位

父亲

或

母亲

信息

父亲姓名 民族
联系

电话

工作单位

身份证号

考生母亲照片

（一寸）

母亲姓名 民族
联系

电话

工作单位

身份证号

右侧证明栏填写内容及说明

一、汉族及区外少数民族考生（含进藏正式干部

职工子女）：

内容：

1.考生家长一方的工作简历（含进藏工作时间、是

否在藏工龄满八年等）；2.是否本单位正式干部（职

工）；3.是否本单位干部（职工）亲生子女。

二、藏族及区内少数民族考生：

内容：

1.农牧民子女，由所在县/乡镇人民政府证明，是

否本县/乡/村的农牧民子女并签字盖章；2.非农牧

民子女，由父母所在单位/街道办事处/居委会证

明，是否本单位正式干部职工子女或本辖区居民子

女并签字盖章。

注：具体要求参见中考招生规定，负责人未签字

或盖章无效。

1.凡有工作单位的，由父母至少一方工作单位县级及以上组织或

人社部门填写；

2.农牧民子女，由县/乡镇人民政府填写；

3.非农牧民子女，由父母所在街道办事处/居委会填写。

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- - -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仅用于报考内地西藏高中班（校）的考生和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实施后换户的考生填写。

2、审查时，考生须提供户口原件及复印件，并将考生及考生父母户口复印件附背面指定位置。

3、相关部门须认真审查考生和考生父亲或母亲的有关材料，严格把关。

4、本表由考生请有关部门审查签章后，逐级留存，最终统一交市地招生办汇总。



（背面）
贴户主的户口复印件

贴考生父亲或母亲的户口复印件

（按“谁提供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请出具证明部门查核。）

贴考生的户口复印件

（按“谁提供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请出具证明部门查核。）

报名点学校审查意见：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教育局审查意见：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市地招生办审批意见：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审批意见：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按公安部等 12 部门《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》中“居民户口簿、公民身

份证等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应予认可”的要求，本页粘贴的复印件由前页出具证明部门查核。


